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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岭南学院聘请助教的暂行规定》
（修订）的通知
各位老师：
为了进一步完善学院教师聘请助教的管理工作，在“岭南〔2006〕3号《岭南学院聘请助教的暂行规定》”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现经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讨论通过了《岭南学院聘请助教的暂行规定》（修订）。
现予以下发，请遵照执行。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主题词：教育 教师 聘请助教△ 规定 通知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2011年5月25日印发


岭南学院聘请助教工作的规定
（修订）
一、聘请助教课程的条件

（一）本科生基础课、研究生公共基础课可申请聘请助教一名;

（二）本科60人以上的班级、研究生40人以上班级可申请配助教1名；

（三）不满足以上条件而需要聘请助教的，须向学院申请并经主管院领导审批；

（四）全校公选课，安排奖助类博士生担任助教。

（五）奖助类博士助教聘请的课堂标准：学校通识类课程为30人的课堂可配一位，其它课程为40人的课堂可配一位。

二、聘请助教的程序

（一）非奖助类助教聘请

 1、需要聘请助教的主讲教师，于开学后第一周内填写《岭南学院聘请助教申请表》，交学院教务员统一报主管院领导审批。

 （注：个别课程因选课人数未确定的，于开学后三周内提交申请表）。

 2、教务员将审批结果向有关任课教师反馈，并备案。

 3、任课教师将聘请的助教的基本信息报教务员备案。

 4、每学期末，授课教师应对当学期助教的工作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考核。

（二）奖助类博士助教工作安排

根据学校要求，获奖助金的一、二年级博士生、二至四年级直博生和硕博连读资格生必须在一学年内担任两门本科生课程教学助理工作。安排如下：

 1、每学期末确定下学期课表后，将会对博士生助教进行安排，根据博士生和授课教师的意愿，确定最终安排。安排一经确定，原则上不做任何修改.

 2、学院办公室向担任本科课程教学助理工作的博士生提供任课教师的联系方式。

 3、每学期末，授课教师应对当学期博士生助教的工作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考核。

三、担任助教的基本条件

（一）担任本科生课程的助教应是本院高年级本科生、在读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

（二）担任研究生课程的助教应是本院在读的博士研究生。

（三）珠海本科生课程，因情况特殊可以聘请珠海校区高年级学生为助教。助教酬金参照南校区本科生课程的标准。

四、助教的职责

（一）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

 1、答疑：根据课程需要，于开学初向学生公布本学期的答疑时间安排；

 2、考勤：协助任课老师做好课堂的考勤工作；

 3、批改作业：认真批改课堂所有学生的作业，并做好平时成绩的登记工作，及时反馈学生作业中反映的问题。

（二）为保证课堂秩序和教学效果，助教须做到（尤其针对有留学生或者交换生的课堂）

 1、课前准备 

 ① 助教应该在课程开始前主动联系任课老师，确定工作职责；

 ② 建立班级通讯录，包括交换生的联系信息，并把助教的联系方式告诉班上的学生；

 ③ 制作签到表，把交换生的名字添加到签到表中。

 2、课堂跟进

 ① 发放课堂资料，协助学委把课堂资料、课件、作业等信息发给交换生；或者告诉交换生下载的地址或邮箱；

 ② 如遇临时调课、停课或变更教室，应第一时间通知班上的学生，特别是交换生，提醒学生留意网上相关通知；

 ③ 熟悉课程大纲，协助回答学生关于课程内容的疑问；

 ④ 把准确的考试时间和地点及时传达给学生，特别是交换生。

 3、工作要求

准确登记学生作业信息，切勿遗失学生的平时作业或误登、错登学生的成绩。

（三）对于无法完成助教任务的奖助类博士生，将其分派到其所属系，由各系安排助管工作，统一管理，学期由相关系进行考核后，报学院。

五、助教、助管工作的考核

    担任各门课程的助教及各系助管工作的博士生，在每学期结束前2周内，到学院办公室填写《岭南学院助教工作考核表》、《岭南学院奖助类博士助教工作考核表》、《岭南学院奖助类博士助管工作考核表》，并经主讲教师及系领导审核签名后交学院教务员核定。

六、助教酬金计发

 （一）学期末，教务员将助教的考核结果交学院人事秘书及财务人员，计发酬金，相关考核表由教务秘书存档。

 （二）助教酬金标准（学期），以一门课程计算：

本科课程（南校区）：   600元＋5元×学生数

本科课程（珠海校区）： 750元＋6元×学生数

研究生课程：          1050元＋10元×学生数

 （三）跨校区助教的交通住宿补贴酬金：以票据报销形式，实报实销，不限次数。

（四）本院教师承担高级课程及外教讲授课程助教工作，按实际上课学时的30%计发酬金（要求：批改作业）。

七、本规定的最终解释权归岭南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附件：

1、岭南学院聘请非奖助类博士助教申请表及工作考核表

2、岭南学院奖助类博士助教工作考核表
3、岭南学院聘请非奖助类博士助教申请表
              二0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PAGE  
—1—


